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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关于
在《宜昌市园林绿化工程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

增加监理信用考核管理内容的通知

为加强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管，填补园林绿化工程监理企业

信用管理空白，切实提高园林绿化工程监理水平，我局在《宜昌

市园林绿化工程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（2021 年版）中增加了监

理信用考核管理内容，并制定了《宜昌市化园林绿监理企业优良

行为记分标准》和《宜昌市园林绿化监理企业不良行为记分标

准》，记分标准将作为监理企业园林诚信分的加减分依据。

本通知自 8 月 5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．宜昌市园林绿化工程监理企业良好行为记分标准

2．宜昌市园林绿化工程监理企业不良行为记分标准

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

2022 年 8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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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宜昌市园林绿化工程监理企业良好行为记分标准

序号
获奖

类别
获奖情况 分值

有效期

（月）
备注说明

1

综合

表彰

国

家

级

国务院表彰 15 24
有效期内累计不超过 15分。每个记分

项目有效期内 1条记分记录有效。
2 住建部通报表彰 12 18

3 国家级园林绿化行业学会通报表彰 8 18

4 省

级

省政府表彰 12 18
有效期内累计不超过 12分。每个记分

项目有效期内 1条记分记录有效。
5 省住建厅通报表彰 8 12

6 省级园林绿化行业学会通报表彰 5 12

7 市

级

市政府通报表彰 8 12
有效期内累计不超过 8分。每个记分

项目有效期内 1条记分记录有效。
8 市林业和园林局、市园林中心通报表扬 5 12

9 市级园林绿化行业学会通报表彰 3 6

10 县

（市、

区）

级

县（市、区）政府通报表彰 5 6
有效期内累计不超过 5分。每个记分

项目有效期内 1条记分记录有效。11 县（市、区）园林绿化主管部门通报表扬 3 6

12

项目

获奖

鲁班奖、全国市政金杯奖 10 24
同一项目同时获得不同奖项的，仅能

加一次分。同时撤销省级相应奖项加

分。

13 国家级安全、质量观摩示范工程 5 18

14
国家优质工程奖、全国 AA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、

全国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等专业奖项
5 18

15 省级安全、质量观摩示范工程 4 12
同一工程项目获省级安全、质量观摩

工程，则撤销其省级安全文明工地奖

及市级安全、质量观摩工程加分。

16 省优质工程、省市政示范工程奖 4 12
同一工程项目获省优质工程奖，则撤

销其市优质工程加分，省、市两级优

质工程不重复加分。

17 省安全文明工地（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现场） 2 12
按工程项目加分，与市级安全、质量

观摩工程不同时加分。

18 市安全、质量观摩示范工程 2 12
同一工程项目获市级安全、质量观摩

工程，则撤销其县级安全、质量观摩

工程加分。

19 市优质工程 2 12

20 县（市、区）安全、质量观摩示范工程 1 12

21
业绩

考核

被列入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红黑榜’月度通告的红榜企

业
1 3

有效期内累计不超过 30分。

22
在宜昌市行政区域内所施工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，每

造价 100万元
0.1 12

23 其它 及时响应政府号召，在抢险、救灾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1 12
同一事项受到不同层级表彰的，只加 1
分，不重复计分。

注：企业同一行为或同一项目受到不同行业、不同层级表彰的，其记分分值和有效期按照最高层级执行，不重复

记取；若奖项升级后加分时，同时撤销低一级奖项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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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宜昌市园林绿化工程监理企业不良行为记分标准
序

号

行为

类别
不良行为描述 依据 分值

有效期

(月)
备注

1 资质

管理

超越资质等级违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

60条
10 12

2 涂改、伪造、出借、转让资质证书
《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

定》第 16条
10 12

3 招标

投标

管理

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

法》第 53条
10 12

4 投标人中标后无故放弃中标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

法》第 45条
5 6

5

安全

文明

施工

和质

量管

理

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、弄虚作假、

降低工程质量标准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

67条
10 12

6 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验收结果按合格签字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

67条
10 12

7
所监理项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无专项

施工方案或方案未经审批，已实施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 14、57条
3 6

8
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

方案未组织专家论证，已实施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 14、26、57条
3 6

9
施工单位未按专项施工方案实施，未及时要求施

工单位整改或暂时停止施工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 57条
3 6

10
未履行职责或履责不到位,所监理项目存在安全

事故隐患,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工的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 14、57条 5 6

11
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工整改,施工企业继

续施工,监理单位未及时报告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 14、57条
2 3

12
工程项目存在质量问题或安全隐患被责今整改,
现场未整改到位监理单位签字认可的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 14、57条;《建设工程

质量管理条例》第 36条
5 6

13

施工企业在施工中使用未经检测或检测不合格

的材料、设备、安全防护用品，偷工减料，降低

工程质量,监理企业未履行监理职责或履责不到

位的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

36条、 第 67条、《建设工程

监理规范》第 5.2.9款
2 6

14

未按照监理规范要求,采取旁站、巡视和平行检验

等形式实施监理的,或未对预拌混凝土交货检验、

取样、试件制作、送检、浇筑等进行旁站或见证

的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

38条、《湖北省预拌混凝土管

理暂行办法》(鄂建规设〔2018〕
1号)第 39条

3 6

15
未依照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

理的或违反行业技术规范标准造成不良影响的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 14条、《建设工程质

量管理条例》第 36条
3 6

16
未审查施工单位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费用,
或未检查施工单位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费用

落实情况

建办〔2005〕89号第 10条
1 3

17

未督促施工单位制定地下管线保护专项方案 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 30条;《城镇燃气管理

条例》第 37 条;《城市供水条

例》第 31条

2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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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
所监理工程未按照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施工或

存在重大变更,施工图未经审查而施工, 未有效

制止或报告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

36条 3 6

19
在监理工程范围内发现在建工程住人未有效制

止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 29条 2 3

20

未督促施工单位采取覆盖、分段作业、择时施工、

洒水抑尘、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,
或未及时响应防汛应急预警或大气污染应急预

警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第 115条 1 3

21
所监理项目因施工企业问题导致的视频监控、扬

尘自动喷淋、降尘设施无故不能正常工作,未有效

制止

《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城

区建筑施工扬尘管控的通知》

(宜市住建文〔2017〕100号)
1 3 每次扣 1

分

22
被列入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“红黑榜”月度通告

的黑榜企业
2 3

23
因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等问题,被监督

部门下发整改通知单要求整改问题达到5个及以

上的

0.5 3

24

市场

行为

管理

未按相关规定审核专职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

员的资格证、上岗证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

36条、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》

第 5.2.1款

1 3

25
不按要求填报监理日志 《关于实施建设工程质量安全

监理报告制度的通知》(宜市住

建文〔2017〕34号)
1 3

每次扣 1
分

26
将承接的工程业务转包或接受转包 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

34、 62条
10 12

27
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,监理单位未制

止或未及时报告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的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

例》第 14条
3 6

28
分部工程验收未同步完成已完成工程量及工 程

进度款的审核,监理单位签字同意验收的

《关于加强建设领域拖欠农民

工工资问题治理的通知》(鄂建

设文〔2016〕175号)
2 3

29
未按规定签发开工令、暂停令、复工令 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》第 5.1.8

条、第 6.2条 1 3

30
在图纸会审、单位工程和工程竣工验收等关键节

点未落实人员到岗履责管理、未留存人员到岗履

责资料的

《关于全面实施建设工程项目

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到岗履责监

督管理的通知》

2 3

31
项目监理机构未定期召开监理例会、未留存会议

纪要的,以及监理例会与会各方代表未会签的

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》GB/T
50319-2013第 5.1.4条 1 3

32
未审核、未督促施工单位报送分包单位资格 报

审表以及总监理工程师未对分包单位资格 报审

表审核签认的

《建设工程监理规范》GB/T
50319-2013第 5.1.10条 1 3

33

项目管理人员不到岗履责被下达《不到岗确认

书》的

《关于推行建设工程项目部管

理人员执业信息化管理的通

知》（宜市住建文〔2017〕85
号）

1 3
每人每次

扣 1分

34

其

它

未履行职责发生较大及以上质量安全事故 50 24

35
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违反行政管理秩序,受到住

建部行政处罚或通报

20 18

36
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违反行政管理秩序,受到湖

北省住建厅行政处罚或通报

15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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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

发生一般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 20 6、12

死亡 1人
以上或

受到行政

处罚的,按
有效期 12
个月执行;
其他 按有

效期 6个
月执 行 。

38 受到市城管、园林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通报批评 10 12

39
受到县（市、区）城管、园林主管部门行政处罚

或通报批评
5 6

40

因金融领域失信问题、生态环境保护失信行为、

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工程款问题、法院判决不执行

问题和违法建设问题被联合惩戒的,或其他问题

被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的

10 12

41
采用告知承诺形式取得建设行业各类许可事项,
未按承诺形式、限时兑现承诺且拒不整改的 5 12

42
不按要求落实政府及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布置的

应急任务的

3 6

43 不配合纪检监察机关调查的 5 6

注：以上行为描述中所列的行为同时受到行政处罚或通报批评的，其记分分值和记分期限按最高的记取。


